编号：新粮抽样通知〔    〕    号
新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抽样（采样）通知书

 （被检查人名称（姓名）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件号码）） ：

根据（法定依据名称），现决定对你/你单位的      等进行抽样（采样）。

附件：抽样（采样）物品清单（清单编号：          ）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行政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行政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受送达人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送达方式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意事项

1.抽样（采样）物品清单，可采用2024年12月12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印发的《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文书基本格式（试行）》中《场所/设施/财物清单》基本格式。

2.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帮助下完成抽样（采样）。

3.抽样（采样）需要支付费用的，应当按照规定支付费用。


